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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任〔2018〕10号
　
关于姚丽萍等五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和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根据中共德宏州委《关于姚丽萍等五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》（德委〔2018〕17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2018年9月30日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姚丽萍  任州委州政府信访局局长；

沙振东  挂任州招商合作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一年）；

普  丽  挂任州招商合作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一年）；

蔺以卫  免去州委州政府信访局局长职务，保留正处级；

张雪斌  免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30日 
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 2018年9月30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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